





陇防控指〔2020〕1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陇川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持续深入开展
外来入陇人员排查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乡镇、农场管委，县直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、州驻陇单位：
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上级要求，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结合陇川实际，现将开展外来入陇人员排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排查对象
[bookmark: _Hlk31278289]排查对象为：2020年1月15日及15日以后从德宏州辖区以外进入陇川，且目前还在陇川居住生活的所有人员。
二、排查范围
排查范围为全县行政区域内，所有机关单位，县城区域，乡镇、村、组，社区，各类企业和工厂，批发和零售商等所有区域，做到全覆盖、无死角、地毯式排查。
三、任务分解
[bookmark: _Hlk31277427]（一）各乡镇和农场管委：负责排查各自行政区域内的户籍管理对象和辖区内街道、市场等各类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；属于易地搬迁安置点的群体，按照户籍管理排查。乡镇和农场管委的排查对象包括缅籍人员。
（二）各党政机关和驻陇单位：负责排查各自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和所属住宅小区的所有人员。
[bookmark: _Hlk31277435]（三）县工业和商务局科技局：负责排查县内的工业企业、边贸企业和限额以上批发业、零售业（包括缅籍人员）。
（四）县交通运输局：负责排查县内所有客运企业（包括缅籍人员）。
（五）县文化和旅游局：负责排查县内所有宾馆酒店、电影院、KTV、酒吧等娱乐场所（包括缅籍人员）。
（六）县住建局：负责排查县内各建筑企业和建筑工地和廉租房、保障房住宅区（包括缅籍人员）；
（七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排查县城内农贸市场、个体工商户和零售商、洗车场、餐饮等（包括缅籍人员）。
（八）县教育局：负责排查全县所有教职员工和学校。
（九）县公安局：负责排查出租房、家庭旅馆（包括缅籍人员）。
（十）县卫生健康局：负责排查县内所有医疗机构和诊所。
（十一）县民政局：负责排查福利院等服务机构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乡镇、农场管委和责任单位必须按照任务分解认真扎实开展排查，仔细准确开展排查，不得应付了事，敷衍塞责。若出现不负责任产生疫情，将严肃追究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排查人员责任。
[bookmark: _Hlk31278604]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通过排查，发现属于“2020年1月15日及15日以后从德宏州辖区以外进入陇川，且目前还在陇川居住生活的人员”必须逐人登记填报有关表格（详见附表：表一登记中国居民，表二登记缅籍人员），不属上述对象的不必填报。原要求填报的表格不在上报，以此最新表格填报。
（三）经过排查，属于“在2020年1月15日及15日以后从德宏州辖区以外进入陇川，且目前还在陇川居住生活的人员”。各单位要及时告知其本人，不要外出，居家观察，若身体出现发热、咳嗽症状，及时到通告中指定的医疗机构诊断。同时连续观察检测体温，检测周期为“自进入陇川之日起14天”。
（四）请各责任单位务必及时开展排查工作，并将排查登记表格以电子邮件方式，自2020年1月30日起，每天18:00点前报送县防控指挥部。
电子邮箱：lcxyqfkzhb@163.com
联系人：顾朝蓉    联系电话：181088936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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